南通大学经营服务用房招租二次公告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将本着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对启秀校区经营服务用房进行公开招租，请投标人认真阅读本文件，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内容进行投标。
一、招标人：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
二、招标项目：南通大学启秀校区11号楼底楼北侧门面房招租。
项目序号：
项目概况：
	坐落位置
	使用面积（㎡）
	经营项目
	招标底价   （万元/年）

	启秀校区11号楼底楼（北侧门面房）
	70
	水果销售
	4


注：本次招租，投标人应自行现场踏勘。凡参加本次公开招租的投标人均视为认可该房产的所有现状，招标人无义务承担任何责任。
三、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1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2、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与所投标段经营项目相符；
3、法定代表人（经营者）资格证明原件（法定代表人（经营者）投标用，格式见附件1）；
4、法定代表人（经营者）授权书原件（（被授权人投标用，格式见附件2）。
四、投标文件的组成：
1、投标文件要求：
（1）投标文件包括投标资料（技术标）与报价文件（商务标），请将投标资料与报价文件分别单独密封包装。包装外应分别注明“南通大学经营服务用房投标资料（技术标）”（并写清楚所投经营服务用房的坐落位置、经营项目、投标人姓名及联系电话）、“南通大学经营服务用房报价文件（商务标）”（并写清楚所投经营服务用房的坐落位置、经营项目、投标人姓名及联系电话）。
（2）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格式内容编制投标文件。可以增加说明或描述性文字，但是如果与招标文件的条件存在任何不一致的，除非招标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，否则与招标文件相悖均视为无效投标。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未提出异议的条款，均被视为接受和同意。
2、投标资料（技术标）主要内容
（1）资格条件：本招标文件中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规定的资质材料、证明和担保文书；
（2）竞标思路：服务学生的理念、经营项目方案、管理措施等；
（3）承诺：包括服务承诺、服从管理承诺、服从合同约定条款承诺、校园安全承诺等；
（4）经营业绩；
（5）身份证复印件。
3、报价文件
报价书（见附件3）
4、投标文件出现以下情况，视作为无效投标文件处理：
（1）投标文件未按照要求编制；
（2）报价低于招标底价者；
（3）投标文件不全者；
（4）投标文件涂改和增删；
（5）投标文件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的。
五、有关说明
1、中标人在门面房及门头的装修装饰前，须将装修装饰方案报招标方备案，得到同意后方可进行装修。
2、中标人在没有征得招标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改变门面房结构，若不听劝阻，招标单位管理部门有权进行经济处罚并限期整改，直至解除合同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承租人负责。
3、中标人只能经营水果销售，不得擅自改变经营项目或超范围经营，若乙方改变经营项目或扩大经营范围，必须以书面形式上报经营服务用房管理部门，得到批准后方可执行。擅自改变经营项目或扩大经营范围的，招标方或学校将停水停电，责令其停业整顿一个月，整改验收通过后再次擅自改变经营项目或扩大经营范围的，招标方或学校将终止合同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承租人负责。
4、中标人不得擅自将门面房转租，一经查实，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承租人负责。
5、为了规范经营秩序，确保门面整洁，经营者的营业活动必须在门面房内进行，不得擅自扩大至室外；门面房室内外卫生实行“三包”，用电严禁私拉乱接，电路改造须经管理方同意，并在管理方委派的电工指导下进行，对于检查不合格的，管理方将责成承租人限期整改，直至解除合同。
6、此次招标的经营服务用房如遇不可抗力因素（政策规划调整、整改、拆除或不可抗力自然灾害）需要拆除或另有他用的，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并终止合同。如果学校在招标期内（三年）因学校规划调整需拆除或房屋用途发生改变，招标人或学校有权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，学校按照第一年合同期内不高于300元/m2、第二年合同期内不高于200元/ m2、第三年合同期内不高于100元/ m2对装璜、设施设备等进行一次性补偿。除此以外，不存在其他任何补偿。
7、每一位投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自理，所有投标文件概不退还。
8、投标人一旦中标必须依法经营，证照齐全、按章纳税，无条件服从招标方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、检查、监督。
9、投标人须缴纳评标费300元人民币（现金，投标时现场缴纳，事后不退）。
10、投标人须缴纳投标保证金3000元人民币（现金，用信封密封，投标时现场缴纳），中标者转为设施、水电保证金，未中标者待开标结束后，凭原始收据立即退还。
11、如中标者未在接到签订合同通知后的一个周内签订合同，则取消中标资格，由该经营服务用房得分后一名次的投标人中标。
12、水电及设施维护、管理等费用统筹折算后按照水费2.9元/吨、电费0.9元/度收取，每季度抄收一次。
13、中标人应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水、防毒，维持秩序等工作。由此引发事故造成一切财产损失的由中标人负完全赔偿责任；
14、由于政府原因、检修需要或不可抗力、非人为原因故障造成的停电、停水等情况，校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六、中标及合同签订
1、合同签订期限为壹年，期满后，招标方将对中标人经营服务、合同履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，决定是否续签合同。本次招租的经营服务用房合同的签订实行三年一招、一年一签的管理办法，即三年招标一次，三年内每年签订合同。
2、中标人，签订合同时必须交清全年全部租金及设施、水电保证金叁仟元，签订合同时需另外一次性缴纳金额为合同价20%的合同履约保证金，否则视为弃权。
七、评标方法
(一)采用综合评分法。分商务标（70分）、技术标（30分）两部分。
（二）投标价低于招标底价为废标。
（三）商务标为70分。
有效报价的综合平均价×1.5为最高价。
有效报价大于等于最高价均得70分。
商务分＝投标报价÷最高价×70。
（四）技术标为30分。
1、经营项目及管理措施10分
优秀得8－10分，良好得5－7分，一般得2－4分，较差得0－1分； 
2、服务理念及经营方式6分
优秀得5－6分，良好得3－4分，一般得1－2分，较差不得分；
3、承诺4分
服务承诺、服从管理承诺、服从合同约定条款承诺、校园安全承诺等；
4、经营业绩10分
投标人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与所投标段经营项目相符得5分，投标人经营过相类似的项目，每增加1个加1分，在高校经营过水果类项目的每个得2分，在南通大学经营过水果类项目的得4分。经营业绩得分最高为10分（须提供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复印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用户评价）。
投标人所提供的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复印件、用户评价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必须真实可靠，如有虚假，一经发现将取消中标资格或终止租赁合同。
八、投标文件领取及截止时间、地点
1、领取标书：招标书可在南通大学网站招标公告栏上下载，或到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经营中心办公室领取。（联系电话：0513-85012217 马老师）
2、标书送达时间：2019年1月10日8：00至10:00，标书送达截止时间即为开标时间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3、标书送达地点：南通大学主校区综合楼421会议室。
九、本招标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南通大学经营服务用房招标工作组。


南通大学经营服务用房招标工作组
2018年12月25日






